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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業道德準則 

壹、前  言 

第 一 條 本公報依據評價準則公報第一號「評價準則總綱」第

二條訂定。 

第 二 條 本公報係訂定評價人員應遵循之職業道德規範。 

貳、定  義 

第 三 條 本公報用語之定義如下： 

1.評價：評估標的之經濟價值之行為或過程。 

2.（刪除） 

3.（刪除） 

4.價值結論：遵循評價準則公報所決定之評價標的

價值之估計數，得為單一金額或金額區間。 

5.評價報告：評價人員對評價結果所出具之書面報

告。 

6.或有酬金：酬金之支付與否或金額多寡，與達成某

種評價結果或結果之應用有關者。 

7.委任案件：評價案件、評價複核案件或其他涉及價

值決定之案件。 

8.委任書：委任人與評價人員或其所隸屬之評價機

構就評價案件所簽訂之契約文件，以規範彼此間

之權利義務關係。 

9.限制條件：評價人員執行評價案件之工作範圍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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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得資訊所受到之限制，該等限制可能於評價案

件開始時已存在且為評價人員所知，或可能係於

評價人員執行評價案件過程中產生。 

參、一般職業道德 

第 四 條 評價人員應誠實正直、敬業負責，於承接評價案件、

執行評價工作及報告評價結果時，應公正、獨立及客

觀，不得損害公共利益，並盡專業上應有之注意。 

第 五 條 評價人員應確保助理人員遵循本公報；若接受外部

專家或服務機構之協助，評價人員應確認該外部專

家或服務機構之資格，並提供資訊以促請其遵循本

公報。 

第 六 條 評價人員不得詐欺、明知而出具不實報告或誤導他

人，亦不得明知而未阻止助理人員或未反對他人有

上述行為。 

第 七 條 評價人員不得有任何損害評價專業及其評價專業組

織形象之行為。 

第 八 條 評價人員承接評價案件時，應評估本人及其所隸屬

評價機構之獨立性是否受損，並作成書面紀錄。 

第 九 條 評價人員不得承接或執行價值結論已事先設定之評

價案件。 

第 十 條 評價人員及其所隸屬之評價機構不得要求或收取或

有酬金。 

第 十一 條 評價人員及其所隸屬之評價機構不得與評價標的、

委任案件委任人或相關當事人涉有除該案件酬金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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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之現在或預期之重大財務或非財務利益。 

評價人員或其所隸屬之評價機構如與評價標的、委

任案件委任人或相關當事人涉有除該案件酬金以外

之現在或預期之非重大財務或非財務利益，應於承

接案件時向委任人書面揭露，並獲其書面同意後始

得承接該案件。 

評價人員於報告評價結果時，應出具獨立性聲明，明

確說明本人及其所隸屬之評價機構與評價標的、委

任案件委任人或相關當事人間是否涉有除該案件酬

金以外之現在或預期之非重大財務或非財務利益。

若涉有時，評價人員應於評價報告中充分揭露所涉

及之非重大利益，並說明維持獨立性之措施及其結

果。 

第 十二 條 評價人員及其所隸屬之評價機構若接受仲介而承接

業務，應向委任人書面揭露仲介人及支付仲介費之

事實。 

第 十三 條 評價人員及其所隸屬之評價機構如同時或先後對同

一委任人提供查核或核閱服務及評價服務，應遵循

會計師職業道德規範公報有關獨立性之規定。 

第 十四 條 評價人員應在不違反本公報第四條之前提下，依照

與委任人建立之共同認知，為委任人之權益善盡職

責，努力達成評價目標。 

第 十五 條 評價人員不得同時於兩家以上評價機構執行業務，

但其競業禁止經解除者不在此限。 

第 十六 條 評價人員及其所隸屬之評價機構對承接案件、執行

評價工作及報告評價結果之過程中所獲得或知悉之



第二號 

 
– 4 – 

資訊，應予以保密，但因法令規定、同業自律或已取

得委任人或相關當事人同意者，不在此限。 

肆、承接案件職業道德 

第 十七 條 評價人員提供評價服務時，應具備專業能力。評價人

員僅於可合理預期具有專業能力及相關經驗以完成

擬承接之評價案件時，方可承接該案件。 

第 十八 條 評價人員及其所隸屬之評價機構不得就同一評價標

的同時承接二個以上委任人之委任，但已向相關當

事人充分揭露並皆取得書面同意，且未損害公共利

益者，不在此限。 

第 十九 條 評價人員及其所隸屬之評價機構於執行評價、評價

複核或其他涉及價值決定之案件前，應簽訂委任書。 

第 二十 條 評價人員不得為不公平競爭，例如不當運用地位、關

係或其他方法，承接評價案件。 

第二十一條 評價人員或其所隸屬之評價機構不得為不實、誤

導、詐欺或損害公共利益之廣告。 

伍、執行評價工作及報告評價結果職業道德 

第二十二條 （刪除） 

第二十三條 評價人員對評價設定情境於合理時間內不可能實現

之案件，不得出具評價報告。 

第二十四條 評價人員對委任人或相關當事人所提供之關鍵資料

應根據外部獨立來源資料進行合理性評估，否則應

將該資料之採用明列為限制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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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五條 （刪除） 

第二十六條 評價人員於執行評價工作過程中，如遇有下列事項，

應及時告知委任人並作適當之處理，例如修訂委任

書或終止委任： 

1.導致對委任書內容之共識產生重大改變之事項。 

2.評價人員或其所隸屬之評價機構與評價標的、委任

案件委任人或相關當事人涉有除該案件酬金以外

之現在或預期之重大財務或非財務利益。 

3.對委任範圍有重大限制之事項。 

4.對價值結論有重大影響之發現或事件。 

第二十七條 評價人員及其所隸屬之評價機構對工作底稿應盡善

良保管之責任。 

第二十八條 評價人員未參與執行評價工作時，不得於評價報告

簽章，亦不得允許他人以其名義簽章。 

陸、附  則 

第二十九條 本公報於中華民國九十七年八月十三日發布，於中

華民國一○三年三月二十一日第一次修訂，於中華

民國一○九年九月二十五日第二次修訂，於中華民

國一一四年十月二十二日第三次修訂。 

第一次修訂條文自中華民國一○三年三月三十一日

起實施，但亦得提前適用。 

第二次修訂條文自中華民國一○九年十二月二十五

日起實施，但亦得提前適用。 

第三次修訂條文自中華民國一一四年十二月二十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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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起實施，但亦得提前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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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錄 

附錄一 「職業道德準則」條文說明 

條   次 說   明 

第 一 條 本公報訂定之依據。 

第 二 條 本公報訂定之目的。 

第 三 條 用語定義。 

第 四 條 評價人員職業道德之基本原則。 

第 五 條 
助理人員及外部專家或服務機構對職業道德規

範之遵循。 

第 六 條 評價人員反面禁止之行為及公共利益之追求。 

第 七 條 玷辱信譽行為之禁止。 

第 八 條 獨立性之評估與說明。 

第 九 條 承接與執行案件之限制。 

第 十 條 或有酬金之禁止。 

第 十一 條 

評價報告應包括獨立性聲明，評價人員不得涉有

重大財務或非財務利益。 

本條所指非財務利益之情況不一而足，例如擔任

企業榮譽董事。 

第 十二 條 仲介人之揭露及支付仲介費之事實。 

第 十三 條 兼辦財務報告查核、核閱之處理。 

第 十四 條 客戶權益之維護與目標達成。 

第 十五 條 競業禁止。 

第 十六 條 委任人及相關當事人資訊之保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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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   次 說   明 

第 十七 條 承接案件應具備之專業能力。 

第 十八 條 雙方代理之禁止與除外條件。 

第 十九 條 案件之承接應簽訂委任書。 

第 二十 條 不公平競爭之禁止。 

第二十一條 不實廣告之禁止。 

第二十二條 （刪除） 

第二十三條 不合理設定情境案件之排除。 

第二十四條 關鍵資料之評估與採用。 

第二十五條 （刪除） 

第二十六條 重大事項之告知義務。 

第二十七條 工作底稿保管責任之規定。 

第二十八條 
未參與執行評價工作及他人以其名義簽章之禁

止。 

第二十九條 發布日、修訂日及實施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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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 本公報重要名詞中英對照表 

一、名詞對照表（按中文筆畫排序） 

委任書  Engagement letter 

或有酬金  Contingent fee 

評價報告  Valuation report 

價值結論  Conclusion of value 

 

二、名詞對照表（按英文字母排序） 

Conclusion of value  價值結論 

Contingent fee  或有酬金 

Engagement letter  委任書 

Valuation report  評價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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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三 第一次修訂條文對照表 

條次 第 一 次 修 訂 條 文 原    條    文 說    明 

第三條 本公報用語之定義如

下： 

1.評價：決定標的之價

值及報告其結果之

行為或過程。 

2.評價基準日：反映評

價標的價值之特定

時點。 

3.評價方法：決定評價

標的價值之一般性

方式，其下包括一種

或多種評價特定方

法。前述之一般性方

式例如收益法，其下

包括之特定方法例

如現金流量折現法。 

 

 

4.價值結論：遵循評價

準則公報所決定之

評價標的價值之估

計數，得為單一金額

或金額區間。 

本公報用語之定義如

下： 

1.評價：決定標的之價

值及報告其結果之

行為或過程。 

2.評價基準日：反映評

價標的價值之特定

時點。 

3.評價方法：決定評價

標的價值之一般性

方式，其下包含一種

或多種評價特定方

法。前述之一般性方

式例如收益基礎法

（簡稱收益法），其

下包含之特定方法

例如現金流量折現

法。 

4.價值結論：遵循評價

準則公報所決定之

評價標的價值之估

計數，得為單一金額

或金額區間。 

1.用語一

致性。 

2.新增「委

任案件」

用 語 定

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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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次 第 一 次 修 訂 條 文 原    條    文 說    明 

5.評價報告：評價人員

對評價結果所出具

之書面報告。 

6.或有酬金：酬金之支

付與否或金額多寡，

與達成某種評價結

果或結果之應用有

關者。 

7.委任案件：評價案件、

評價複核案件或其

他涉及價值決定之

案件。 

5.評價報告：對評價結

果所出具之報告。 

 

6.或有酬金：酬金之支

付與否或金額多寡，

與達成某種評價結

果或結果之應用有

關者。 

第四條 評價人員應誠實正直、

敬業負責，於承接評價

案件、執行評價工作及

報告評價結果時，應公

正、獨立及客觀，不得

損害公共利益，並盡專

業上應有之注意。 

評價人員應誠實正

直、敬業負責；於承接

評價案件、執行評價

工作及報告評價結果

時，應公正、獨立及客

觀，不得損及公共利

益，並盡專業上應有

之注意。 

標點符號

及用語修

改。 

第五條 評價人員應確保助理

人員遵循本公報；若接

受外部專家之協助，評

價人員應確認外部專

家之資格並提供資訊

評價人員應確保助理

人員遵循本公報；若

接受外部專家之協

助，應提供資訊並促

請其遵循本公報。 

配合評價

準則公報

第八號「 

評價之複

核」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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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次 第 一 次 修 訂 條 文 原    條    文 說    明 

以促請其遵循本公報。 。 

第六條 評價人員不得詐欺、明

知而出具不實報告或

誤導他人，亦不得明知

而未阻止助理人員或

未反對他人有上述行

為。 

評價人員不得詐欺、

明知而出具不實報告

或誤導他人，亦不得

明知而未反對員工或

他人有上述行為。 

規範更精

確及用語

一致性。 

第七條 評價人員不得有任何

損害評價專業及其評

價專業組織形象之行

為。 

評價人員不得有任何

損及評價專業暨所屬

評價專業團體形象之

行為。 

用語一致

性。 

第九八

條 

評價人員承接評價案

件時，應評估本人及其

所隸屬評價機構之獨

立性是否受損，並作成

書面紀錄。 

評價人員承接評價案

件時，應評估本人及

所屬評價機構獨立性

是否受損，並作成書

面紀錄。 

1.用語一

致性。 

2.條次調

整。 

第八九

條 

評價人員不得承接或

執行價值結論已事先

設定之評價案件。 

評價人員不得承接或

執行價值結論已事先

設定之評價案件。 

條次調整 

。 

第十一

條 

評價人員及其所隸屬

之評價機構不得要求

或收取或有酬金。 

評價人員及所屬評價

機構不得要求或收取

或有酬金。 

1.用語一

致性。 

2.條次調

整。 

第十一

條 

評價人員及其所隸屬

之評價機構不得與評

評價人員於報告評價

結果時，應出具獨立

配合評價

準則公報



第二號 

 
– 13 – 

條次 第 一 次 修 訂 條 文 原    條    文 說    明 

價標的、委任案件委任

人或相關當事人涉有

除該案件酬金以外之

現在或預期之重大財

務或非財務利益。 

 

評價人員或其所隸屬

之評價機構如與評價

標的、委任案件委任人

或相關當事人涉有除

該案件酬金以外之現

在或預期之非重大財

務或非財務利益，應於

承接案件時向委任人

書面揭露，並獲其書面

同意後始得承接該案

件。 

評價人員於報告評價

結果時，應出具獨立性

聲明，明確說明本人及

其所隸屬之評價機構

與評價標的、委任案件

委任人或相關當事人

間是否涉有除該案件

酬金以外之現在或預

性聲明，明確聲明本

人及所屬評價機構與

評價標的及評價案件

委任人是否涉有現在

及預期之財務或非財

務利益。 

評價人員或所屬評價

機構如與評價標的或

評價案件委任人涉有

任何財務或非財務利

益，應於承接案件時

向委任人書面揭露，

獲其書面同意後始得

承接該案件；評價報

告應充分揭露所涉及

之利益，並說明維持

獨立性之措施及其結

果。 

第八號「 

評價之複

核」提高

獨立性之

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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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次 第 一 次 修 訂 條 文 原    條    文 說    明 

期之非重大財務或非

財務利益。若涉有時，

評價人員應於評價報

告中充分揭露所涉及

之非重大利益，並說明

維持獨立性之措施及

其結果。 

第十二

條 

評價人員及其所隸屬

之評價機構若接受仲

介而承接業務，應向委

任人書面揭露仲介人

及支付仲介費之事實。 

評價人員及所屬評價

機構若接受仲介而承

接業務，應向委任人

書面揭露仲介人及支

付仲介費之事實。 

用語一致

性。 

第十三

條 

評價人員及其所隸屬

之評價機構如同時或

先後對同一委任人提

供查核或核閱服務及

評價服務，應遵循會計

師職業道德規範公報

有關獨立性之規定。 

評價人員及所屬評價

機構如同時或先後對

同一委任人提供查核

或核閱服務及評價服

務，應遵循會計師職

業道德規範公報有關

獨立性之規定。 

用語一致

性。 

第十七

條 

評價人員及其所隸屬

之評價機構不得就同

一評價標的同時承接

二個以上委任人之委

任，但已向相關當事人

充分揭露並皆取得書

評價人員不得就同一

評價標的同時承接二

個以上委任人之委

任，但已向相關當事

人充分揭露並皆取得

書面同意者，不在此

用語一致

性及避免

損及公共

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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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次 第 一 次 修 訂 條 文 原    條    文 說    明 

面同意，且未損害公共

利益者，不在此限。 

限。 

第十八

條 

評價人員及其所隸屬

之評價機構對承接案

件、執行評價工作及報

告評價結果之過程中

所獲得或知悉之資訊，

應予以保密，但因法令

規定、同業自律或已取

得委任人或相關當事

人同意者，不在此限。 

評價人員及所屬評價

機構對承接案件、執

行評價工作及報告評

價結果之過程中所獲

得或知悉之資料，應

予以保密，但因法令

規定、同業自律或已

取得委任人或相關當

事人同意者，不在此

限。 

用語一致

性。 

第十九

條 

評價人員及其所隸屬

之評價機構於執行評

價、評價複核或其他涉

及價值決定之案件前，

應簽訂委任書。 

評價人員或所屬評價

機構承接案件時應與

委任人簽訂委任書，

至少載明下列項目，

以免雙方對委任內容

產生誤解： 

1.評價之目的。 

2.評價之標的、範圍及

限制。 

3.委任人及評價人員

就評價人員及所屬

評價機構獨立性及

潛在利益衝突之認

配合評價

準則公報

第九號「 

評價及評

價複核之

委任書」

之發布修

改條文。 



第二號 

 
– 16 – 

條次 第 一 次 修 訂 條 文 原    條    文 說    明 

知。 

4.委任人及相關當事

人應配合之事項。 

5.評價基準日。 

6.擬提出評價報告之

種類。 

7.委任期間。 

8.酬金金額、計算基礎

及收款方式。 

第二十

一條 

評價人員或其所隸屬

之評價機構不得為不

實、誤導、詐欺或損害

公共利益之廣告。 

評價人員或所屬評價

機構不得為不實、誤

導、詐欺或違背公共

利益之廣告。 

用語一致

性。 

第二十

二條 

評價人員執行評價工

作及報告評價結果時，

包括獲取適當文件、運

用相關資訊、設定合理

假設、選用適當評價方

法及撰寫評價報告等，

均應盡專業上應有之

注意。 

評價人員執行評價工

作及報告評價結果

時，包括獲取適當文

件、運用相關資料、設

定合理假設、選用適

當評價方法及撰寫評

價報告等，均應盡專

業上應有之注意。 

用語一致

性。 

第二十

五條 

評價人員若接受其他

外部專家之協助，應事

先告知委任人及相關

當事人，並應於評價報

評價人員若接受其他

外部專家之協助，應

於評價報告中敘明；

於正常情況下，應事

原條文所

述之「正

常情況」

無具體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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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次 第 一 次 修 訂 條 文 原    條    文 說    明 

告中敘明。 先告知委任人及其他

利害關係人。 

義 及 效

果，故予

以修改。 

第二十

六條 

評價人員於執行評價

工作過程中，如遇有下

列事項，應及時告知委

任人並作適當之處理，

例如修訂委任書或終

止委任： 

1.導致對委任書內容

之共識產生重大改

變之事項。 

2.評價人員或其所隸

屬之評價機構與評

價標的、委任案件委

任人或相關當事人

涉有除該案件酬金

以外之現在或預期

之重大財務或非財

務利益。 

3.對委任範圍有重大

限制之事項。 

 

4.對價值結論有重大

影響之發現或事件。 

評價人員於執行評價

工作過程中，如遇有

下列事項，應及時告

知委任人： 

 

 

1.導致對第十九條項

目之共識產生重大

改變之事項。 

2.評價人員或所屬評

價機構與委任人間

有利益衝突之事項。 

 

 

 

 

 

3.對委任範圍或委任

人利益有重大保留

之事項。 

4.對評價結果有重大

影響之發現或事件。 

配合評價

準則公報

第九號「 

評價及評

價複核之

委任書」

之發布修

改條文及

用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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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次 第 一 次 修 訂 條 文 原    條    文 說    明 

第二十

七條 

評價人員及其所隸屬

之評價機構對工作底

稿應盡善良保管之責

任。 

評價人員及所屬評價

機構對工作底稿應盡

善良保管之責任。 

用語一致

性。 

第二十

九條 

本公報於中華民國九

十七年八月十三日發

布，於中華民國一○三

年三月二十一日第一

次修訂。 

第一次修訂條文自中

華民國一○三年三月

三十一日起實施，但亦

得提前適用。 

本公報於中華民國九

十七年八月十三日發

布，並自中華民國九

十七年九月一日起實

施。 

加入本次

修訂日及

實施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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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四 第二次修訂條文對照表 

條次 第 二 次 修 訂 條 文 第 一 次 修 訂 條 文 說    明 

第一條 本公報依據評價準則公

報第一號「評價準則總

綱」第二條訂定。 

本公報依據評價準則公

報第一號「評價準則總

綱」訂定。 

新增對評價

準則公報第

一號「評價

準則總綱」

條 文 之 引

述。 

第三條 本公報用語之定義如

下： 

1.評價：評估標的之經

濟價值之行為或過

程。 

2.（刪除） 

 

 

3.（刪除） 

 

 

 

 

 

 

 

4.價值結論：遵循評價

本公報用語之定義如

下： 

1.評價：決定標的之價

值及報告其結果之行

為或過程。 

2.評價基準日：反映評

價標的價值之特定時

點。 

3.評價方法：決定評價

標的價值之一般性方

式，其下包括一種或

多種評價特定方法。

前述之一般性方式例

如收益法，其下包括

之特定方法例如現金

流量折現法。 

4.價值結論：遵循評價

1. 用語一致

性。 

2. 本公報之

條文並未

提及「評

價 基 準

日」之用

語，故將

「評價基

準日」之

用語定義

移至評價

準則公報

第 三 號

「評價報

告準則」。 

3. 配合第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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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次 第 二 次 修 訂 條 文 第 一 次 修 訂 條 文 說    明 

準則公報所決定之評

價標的價值之估計

數，得為單一金額或

金額區間。 

5.評價報告：評價人員

對評價結果所出具之

書面報告。 

6.或有酬金：酬金之支

付與否或金額多寡，

與達成某種評價結果

或結果之應用有關

者。 

7.委任案件：評價案件、

評價複核案件或其他

涉及價值決定之案

件。 

8.委任書：委任人與評

價人員或其所隸屬之

評價機構就評價案件

所簽訂之契約文件，

以規範彼此間之權利

義務關係。 

9.限制條件：評價人員

執行評價案件之工作

範圍或可得資訊所受

準則公報所決定之評

價標的價值之估計

數，得為單一金額或

金額區間。 

5.評價報告：評價人員

對評價結果所出具之

書面報告。 

6.或有酬金：酬金之支

付與否或金額多寡，

與達成某種評價結果

或結果之應用有關

者。 

7.委任案件：評價案件、

評價複核案件或其他

涉及價值決定之案

件。 

十二條之

刪除，將

「評價方

法」之用

語定義移

至評價準

則公報第

三號「評

價報告準

則」。 

4. 將評價準

則公報第

四號「評

價流程準

則」中「委

任書」之

用語定義

移至本公

報。 

5. 將評價準

則公報第

四號「評

價流程準

則」中「限

制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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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次 第 二 次 修 訂 條 文 第 一 次 修 訂 條 文 說    明 

到之限制，該等限制

可能於評價案件開始

時已存在且為評價人

員所知，或可能係於

評價人員執行評價案

件過程中產生。 

之用語定

義移至本

公報，並

明定限制

條件係指

評價人員

執行評價

案件之工

作範圍或

可得資訊

所受到之

限制。 

第十六

八條

（移至

「參、

一般職

業道

德」節

下」） 

評價人員及其所隸屬之

評價機構對承接案件、

執行評價工作及報告評

價結果之過程中所獲得

或知悉之資訊，應予以

保密，但因法令規定、

同業自律或已取得委任

人或相關當事人同意

者，不在此限。 

評價人員及其所隸屬之

評價機構對承接案件、

執行評價工作及報告評

價結果之過程中所獲得

或知悉之資訊，應予以

保密，但因法令規定、

同業自律或已取得委任

人或相關當事人同意

者，不在此限。 

保密之規定

適用於承接

案件、執行

評價工作及

報告評價結

果之過程，

係屬一般職

業道德之規

範，故調整

本條文之位

置。 

第十七

六條 

評價人員提供評價服務

時，應具備專業能力。

評價人員提供評價服務

時，應具備專業能力。

條次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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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次 第 二 次 修 訂 條 文 第 一 次 修 訂 條 文 說    明 

評價人員唯有能合理預

期具有專業能力及相關

經驗以完成擬承接之評

價案件時，方可承接該

案件。 

評價人員唯有能合理預

期具有專業能力及相關

經驗以完成擬承接之評

價案件時，方可承接該

案件。 

第十八

七條 

評價人員及其所隸屬之

評價機構不得就同一評

價標的同時承接二個以

上委任人之委任，但已

向相關當事人充分揭露

並皆取得書面同意，且

未損害公共利益者，不

在此限。 

評價人員及其所隸屬之

評價機構不得就同一評

價標的同時承接二個以

上委任人之委任，但已

向相關當事人充分揭露

並皆取得書面同意，且

未損害公共利益者，不

在此限。 

條次調整。 

第二十

二條 

（刪除） 

 

評價人員執行評價工作

及報告評價結果時，包

括獲取適當文件、運用

相關資訊、設定合理假

設、選用適當評價方法

及撰寫評價報告等，均

應盡專業上應有之注

意。 

本公報第四

條已規範評

價人員於承

接 評 價 案

件、執行評

價工作及報

告評價結果

時應盡專業

上應有之注

意，故刪除

本條文。 

第二十 本公報於中華民國九十 本公報於中華民國九十 加入本次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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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次 第 二 次 修 訂 條 文 第 一 次 修 訂 條 文 說    明 

九條 七年八月十三日發布，

於中華民國一○三年三

月二十一日第一次修

訂，於中華民國一○九

年九月二十五日第二次

修訂。 

第一次修訂條文自中華

民國一○三年三月三十

一日起實施，但亦得提

前適用。 

第二次修訂條文自中華

民國一○九年十二月二

十五日起實施，但亦得

提前適用。 

七年八月十三日發布，

於中華民國一○三年三

月二十一日第一次修

訂。 

 

 

第一次修訂條文自中華

民國一○三年三月三十

一日起實施，但亦得提

前適用。 

 

訂日及實施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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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五 第三次修訂條文對照表 

條次 第 三 次 修 訂 條 文 第 二 次 修 訂 條 文 說    明 

第五條 評價人員應確保助理人

員遵循本公報；若接受

外部專家或服務機構之

協助，評價人員應確認

該外部專家或服務機構

之資格，並提供資訊以

促請其遵循本公報。 

評價人員應確保助理人

員遵循本公報；若接受

外部專家之協助，評價

人員應確認外部專家之

資格並提供資訊以促請

其遵循本公報。 

新增若接受

服務機構之

協助，評價

人員應確認

其資格並促

請其遵循職

業道德規範

之規定。 

第十七

條 

評價人員提供評價服務

時，應具備專業能力。

評價人員僅於可合理預

期具有專業能力及相關

經驗以完成擬承接之評

價案件時，方可承接該

案件。 

評價人員提供評價服務

時，應具備專業能力。

評價人員唯有能合理預

期具有專業能力及相關

經驗以完成擬承接之評

價案件時，方可承接該

案件。 

文字修改。 

第二十

五條 

（刪除） 評價人員若接受其他外

部專家之協助，應事先

告知委任人及相關當事

人，並應於評價報告中

敘明。 

刪除與評價

準則公報第

一號「評價

準則總綱」

重 複 之 規

定。 

第二十

九條 

本公報於中華民國九十

七年八月十三日發布，

本公報於中華民國九十

七年八月十三日發布，

加入本次修

訂日及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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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次 第 三 次 修 訂 條 文 第 二 次 修 訂 條 文 說    明 

於中華民國一○三年三

月二十一日第一次修

訂，於中華民國一○九

年九月二十五日第二次

修訂，於中華民國一一

四年十月二十二日第三

次修訂。 

第一次修訂條文自中華

民國一○三年三月三十

一日起實施，但亦得提

前適用。 

第二次修訂條文自中華

民國一○九年十二月二

十五日起實施，但亦得

提前適用。 

第三次修訂條文自中華

民國一一四年十二月二

十五日起實施，但亦得

提前適用。 

於中華民國一○三年三

月二十一日第一次修

訂，於中華民國一○九

年九月二十五日第二次

修訂。 

 

 

第一次修訂條文自中華

民國一○三年三月三十

一日起實施，但亦得提

前適用。 

第二次修訂條文自中華

民國一○九年十二月二

十五日起實施，但亦得

提前適用。 

 

日。 

 

  



第二號 

 
– 26 – 

財團法人中華民國會計研究發展基金會 

評 價 準 則 委 員 會 

一、原發布者： 

 

主 任 委 員 

副主任委員 

執 行 長 

委 員 

 蘇瓜藤 

張肇霖 

彭火樹 

王克陸 邱求慧 馬秀如 陳麗清 

劉啟群 謝國松 龔尚智 

（委員以姓氏筆畫為序） 

 

主 任 委 員 

副主任委員 

執 行 長 

委 員 

 蘇瓜藤 

張肇霖 

彭火樹 

王全三 王克陸 林谷峻 林思惟 

馬秀如 莊文玲 黃俊憲 鄭瑪莉 

謝國松  

（委員以姓氏筆畫為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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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第一次修訂者： 

主 任 委 員 

副主任委員 

執 行 長 

委 員 

 蘇瓜藤 

張肇霖 

彭火樹 

王全三 沈大白 尚光琪 林思惟 

韋月桂 馬秀如 陳淑珍 黃小芬 

張金鐘 詹凌菁 趙哲言 謝國松 

（委員以姓氏筆畫為序） 

 

三、第二次修訂者： 

主 任 委 員 

委 員 

 洪志洋 

白嘉眉 沈大白 吳啟銘 林左裕 

林思惟 卓輝華 陳北緯 陳淑珍 

陳國軒 黃小芬 彭火樹 詹凌菁 

趙哲言 劉嘉松 

（委員以姓氏筆畫為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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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 任 委 員 

委 員 

 游萬淵 

王全三 白嘉眉 吳啟銘 林思惟 

高立翰 陳北緯 許恆賓 郭振雄 

陳淑珍 陳國軒 黃小芬 馮震宇 

馮熾煒 謝明仁 

（委員以姓氏筆畫為序） 

註：已辭任之沈大白委員及李紹平委員曾參與本號公

報之第二次修訂，特此感謝。 

 

四、第三次修訂者： 

主 任 委 員 

委 員 

 

 

 

顧 問 

 

 游萬淵 

成昀達 林思惟 高立翰 許恆賓 

郭振雄 朱昭蓉 陳淑珍 馮震宇 

馮熾煒 黃小芬 楊朝旭 蔡偉澎 

蔡媛萍 鄧治萍 

張維夫 

（委員及顧問以姓氏筆畫為序） 

註：已辭任之謝明仁委員曾參與本公報之制定，特此感

謝。  


